
清 单 总 说 明
1. “暂列金额”投标人应按“最高投标限价公布函”中相应金额填写，不得修改。
2. “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投标人应按“最高投标限价公布函”中相应金额填写，不得修改。
3. 招标文件的单价和合价均用人民币表示。
4. 增值税销项税额根据有关文件计取。
5. 本次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设置，投标文件需根据上述规范、办法要求填写，并提供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须列明子目工机料消耗量）、措施项目费用分析表（除按系数计算的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及设备材料价格表。
6.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材料消耗量应满足实体用量，市政定额、安装定额、建筑装饰定额及相应定额作分析。单价分析子项出现缺项或不清晰的，视该子项费用已包含在其他项目中，结算时不予调整。所提供的单价分析表或措施费用分析表中管理费或利润超过有关定额文件、规范规定的，则投标人在签订合同前，必须按招标人的要求，在中标价不变的前提下，按有关定额文件，规范的规定进行调整。
7. 投标报价应以清单工程量为准（项目、顺序、格式、计量单位、数量），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报的单价和合价，投标人均应填报；未填报单价和合价的视为该费用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增项的项目无效，该项目单价不作为结算依据。
8. 工程量清单应连同图纸、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及质量验收规范、本总说明的所有条款、答疑纪要、问题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及《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等有关规范、规定同时阅读、理解或解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细目应与相应技术规范条款及本编制说明有关条款结合理解。
9. 投标人应对施工现场进行充分考察后，按照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依据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施工设计图纸，地质勘查报告，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拟定的施工方案，企业定额及市场价格或《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造价主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发布的人工、材料、机械参考价，并自行考虑风险综合报价。投标报价不能低于企业的成本价和高于招标人编制的投标限价，也不能脱离拟定的施工方案、指导价、市场价进行不合理的报价。
10. 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招标文件、合同约定、计价说明可调整范围外，按费率标准系数计算的其他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合价包干；按项计算的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部分，以项为单位合价包干，未计价的项目视为该费用已包含在其它费用内，工程结算时不
予调整；按计量单位计算的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部分，工程量按实计量结算。
11. 措施其他项目费：措施项目费以项计算的，除招标文件、合同约定可调整范围外，作为该项目包干价，投标人没有计算或少计的措施项目费用，视为该费用已包含在其它费用内，工程结算时不予调整；措施项目费以计量单位计算的，除招标文件、合同约定、计价说明约定包干外，工程量按实计量结算。
12. [bookmark: _GoBack]工程量清单列明的数量是根据设计图纸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中工程量计算规则、《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等有关规定进行计算的，它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只是为投标提供的一个共同基础，不能完全作为最后对承包人进行支付的依据。支付应以施工图纸和监理工程师及发包人认可的、并按技术规范要求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为依据。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应由承包人按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或断面进行计算，经工程师确认，最终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中工程量计算规则、《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等有关规定、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费用或合同条款有关规定对单价和费用进行调整后给予计量支付。
13. 中标的投标报价结算的调整方法按照合同文件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
中标的投标报价除发包人同意的设计变更和招标文件、招标答疑会议纪要、合同条款中允许的调整范围外，其余不因市场价格变化、人员工资福利调整而调整（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文件下达可调整的除外）。
14. 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汇总表仅为提供资料，不应视为工程量清单的扩大或延伸。清单所列工程量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动，丝毫不会使合同条款无效或降低，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要求的标准进行施工或缺陷修复的责任。
15.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与合价应包含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项目编码所对应的工程内容以及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备注所包含的内容，同时包括了所有施工设备费、设施费、劳务费、材料费、检验试验费（由建设单位依法委托业务除外）（桩类检测费、土方密实度试验费、弯沉试验费、测量监测费等）、施工方的基坑监测费、安装费、管理费、利润以及合同明示暗示的所有一般风险、责任和业务等一切费用；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所有措施项目费可按招标人提供的指引项目报价，也可在指引项目的基础上结合施工方案增加项目报价，如：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建（构）筑物保护费、排水措施费等，措施项目如以宗(或项)计算的，除招标文件约定可调整范围外，作为该项目包干价。
16. 用于本工程的承包人各种装备的提供、运输及拆卸费用的支付，应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价格中。除非另有说明，本工程所使用的主材、其他材料、半成品、成品等由承包人自行采购，并在综合单价中考虑制作安装、场内外搅拌及运输、弃物的场内运输、装卸、采保及临时场地征用、平整等费用。但使用前须把材料试验单、出厂证明等按时交监理验收。
17. 工程量清单中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基坑、管坑、路床回填单价由投标人根据土质情况及设计技术规范要求，综合考虑回填材料（如回填场内开挖土方或外购土、填土砂、中砂、石屑、碎石等材料，回填材料及密实度必须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填方的综合单价应包含回填料压实及工作坑回填，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
18. 投标文件的施工方案经确定后不得修改，发包人要求修改，则按方案优化等处理，但因此而增加费用结算不予增加（经发包人同意的变更除外）。非发包人原因造成的施工方案修改综合单价不得改变。相关的前期工作、管线的迁改配合工作不另外报价，费用在相关措施项目费中考虑。
19. 投标人报价应充分考虑管线下或涵洞内施工、不同施工深度及高度要求、周边场地条件、环境限制、材料或构件场内外运输及损耗、施工场地障碍条件、现场各种不利条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施工中各种不利因素导致的降效损失等所带来的风险及增加的费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理解招标文件中有关承包范围、技术标准、施工要求、质量目标、安全文明施工目标、工程进度计划、合同义务和费用条款，并充分考察施工现场情况和条件（包括可知地下情况、交通条件、水电条件、场地条件、协调报批事项等），结合企业自身条件进行报价。发包人原则上不再对因以上原因引起的签证、变更进行延长工期或增加结算费用。
20. 施工过程中，现场应设置必要的路障和明显的安全标志，夜间需设置防止交通事故的保安措施，以确保施工安全及行人车辆的安全。
21. 业主不提供临时设施的场地，报价需考虑相应的费用。
22. 可知的地下构筑物、地下障碍物等因素对施工造成的费用及影响，以及投标前后投标人对其进行勘探的费用，应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原则上不再对以上原因进行签证、变更或延长工期。
23. 施工期间，对施工范围及附近的堤岸、民居、厂房等建构筑物应采取措施进行保护、修复；应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居民生活、工程生产作业等出入交通不受影响。发生的费用在相应的措施项目报价中考虑。
24. 项目是区域内的内涝点，投标单位有责任解决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积水，费用在项目措施费中包干考虑。
25. 临时用电、用水驳接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外电工程需考虑外电接入、施工、申报方案审批等费用，以及配合外电设计等工作内容所产生的费用。
26. 投标文件需根据招标要求填写所有相关表格，并提供综合单价分析表，分析表需按表格的内容提供分析。
27. 承包人应严格按照经监理单位及本项目发包人审批的土方转堆方案处置土方堆放及外运，发包人对本工程范围内多余土石方拥有优先处置权，本工程与其它工程间的土方的调配要服从发包人安排。
28. “余方弃置”土石方（含淤泥）结算按投标报价，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算。
29. “余泥渣土收纳费”结算时，消纳费单价按投标报价，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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